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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建筑业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6〕53

号）精神，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行建筑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

的工作部署，进一步保障建设领域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建筑业

和谐稳定发展，决定从 2018年 1月 1日开始，在全省开展工程项目

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行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内具备施工许可证办理条件的房屋和市政工程项

目。 

  二、工作内容 

  （一）人员登记。项目开工后，项目部到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申请本项目实名制管理帐号，登陆《吉林省建筑劳务人员实

名制信息管理系统》（登录网址：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

管理平台-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下载并阅读使用手册，使用“身

份证阅读器”登记录入建筑劳务人员实名制相关信息。 



    （二）持卡入场。劳务人员进场登记后，由施工单位为劳

务人员办理全省统一制式的工资考勤卡，简称“安薪卡”（安薪卡

是金融机构向劳务人员发行的具有工资支付、转帐结算、存取现

金、刷卡考勤等功能的支付工具）。建筑劳务人员“安薪卡”在全

省范围内通用，劳务人员正常流动、变更作业地点时，应持“安薪

卡”到新施工现场项目部刷卡登记。 

  （三）劳动考勤。建筑劳务人员每日上工应当持“安薪卡”采

用刷卡、人脸识别等电子考勤方式，将考勤数据上传至劳务人员实

名制管理系统。项目部应对劳务人员每日考勤进行监督管理，保存

完整的考勤记录资料，落实劳务人员实名考勤制度。 

  （四）专用账户。建立健全劳务人员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

实行建设单位劳务人员工资性专项工程款优先支付，并与其他工程

款分账管理制度。施工单位应在具备条件的银行设立工资专用账

户，委托银行代发建筑劳务人员工资。当建设、施工单位资金周转

困难时，可充分利用实名制管理系统的大数据平台，通过金融、担

保机构开展农民工工资专项贷款，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

放。 

  （五）工资支付。项目部应与劳务人员确认工作量，计算工资

报酬，按月公示劳务人员考勤情况和工资结算情况。建设单位应按

月将劳务人员工资性专项工程款，通过施工单位工资专用账户，按

月足额将工资支付至劳务人员“安薪卡”账户。施工单位不得以工

程款未到位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建筑劳务人员实名制具体实施和管理，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开展建筑劳务人员实名制管

理工作。 

  （二）加强实名制组织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工程项目劳务

人员实名制管理工作负总责，应健全工程建设项目劳务管理制度，

建立由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劳务管理人员组成的劳务实名制

领导机构。项目部应设立专门劳务管理办公室，配备专（兼）职劳

务员，明确责任分工。 

  （三）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当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协同配合，部署辖区内企业开展实名制

管理制度，加强对新建、在建项目开展实名制情况现场监督检查，

并通过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对建筑劳务人员实行实名制用工登

记及工资支付的具体实施进行动态监管，督促企业按要求开展实名

制管理工作。 

   

   

    

                          吉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年

12 月 19 日 


